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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國家憲法日座談會 

主題演講辭 

（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  鄧中華） 

2022年 12月 4日 

 

尊敬的李家超行政長官，駱惠寧主任，范徐麗泰主席，譚惠

珠副主任，李浩然議員，各位嘉賓： 

 

大家下午好！很高興受邀在 2022 年香港特區“國家憲

法日”座談會上作主題演講。首先，請允許我代表全國政協

副主席、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先生和全國港澳

研究會，對座談會的成功舉辦表示熱烈祝賀！ 

 

今年 7月 1日，習近平主席親臨香港，出席香港回歸祖

國 25 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，並

發表重要講話，指明了“一國兩制”行穩致遠的方向。前不

久，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召開，這是一次

高舉旗幟、凝聚力量、團結奮進的大會，二十屆一中全會選

舉產生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，習近平同志繼續擔任中共中央

總書記，這是黨和國家的大事喜事。最近一段時間，包括港

澳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掀起了學習黨的二十大精神的熱

潮，李家超行政長官主持了特區政府舉辦的二十大精神分享

會，駱惠寧主任在香港社會各界學習二十大精神分享會上作

了重要講話。今天又恰是我國現行憲法通過和實施四十周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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紀念日，香港特區連續第六年舉辦“國家憲法日”活動，持

續推進憲法宣傳教育，引導香港社會學習憲法、認識憲法並

切實維護憲法權威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。 

 

黨的二十大報告再次重申：“堅持依法治港治澳，維護

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”。藉此機會，我

想就這一重要論述，分享幾點我的看法和體會。 

 

一、堅持依法治港治澳，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特別

行政區憲制秩序，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好憲法和基本法的關

係 

 

1.我國憲法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制定的，是黨和

人民意志的集中體現。習近平主席深刻指出，我國憲法是在

黨的領導下，在深刻總結我國社會主義革命、建設、改革的

成功經驗基礎上制定和不斷完善的，實現了黨的主張和人民

意志的高度統一，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長期奮鬥的歷史邏輯、

理論邏輯、實踐邏輯的必然結果。我國現行憲法是 1982年頒

佈實施的，是我國建國以來最完善的一部憲法。這部憲法是

全國人民共同的創作。1982年憲法在制定過程中，充分貫徹

民主集中制原則，兩次在全國範圍內廣泛徵求和聽取社會各

方面意見，並在 1982 年 5 月至 8 月期間開展了全國範圍的

討論，後在憲法修改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彭真同志的親自主持

下，根據討論情況對憲法文本作了反覆研究和修改，集中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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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了人民群眾的智慧。這部憲法是理論和實際相結合的著作。

1982年憲法在制定過程中，不僅有法學工作者參加，而且有

歷史學家、理論工作者參加，還多次召開理論界、法學界、

政治學、政治經濟學、哲學方面專家座談會，力求堅持馬克

思主義關於憲法的基本理論與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，使憲

法更加符合我國國情。這部憲法是本國經驗和外國經驗相結

合的著作。1982年憲法確立的許多重要制度、原則和規則，

都源於 1954年憲法和 1949年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

綱領》，除總結中國立憲經驗外，也吸收了外國憲法的經驗，

不管是大國還是小國，不管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

家，只要它的經驗是有用的，都拿來借鑒和參考。這部憲法

還是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著作。1982年憲法既規定了國

家制度和社會制度的根本原則，又規定了各個方面的重要原

則和政策，許多條文貫穿了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特徵。

憲法在規定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國的根本制度的基礎上，同時

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，就是憲法高度靈活性

的具體體現。香港、澳門特區的設立，充分證明了憲法的原

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生命力。正因如此，1982年憲法施行

以來，在保持整體穩定性、統一性的基礎上，還根據改革開

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的不斷深化，對部分內容作出

與時俱進的修改和完善，賦予憲法新的活力，在中華民族偉

大復興的征程中，發揮更大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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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憲法是國家根本大法，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，具有最

高法律地位和效力。習近平主席指出，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

法，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，憲法是國家意志的最高表現形式，

具有最高法律地位、法律權威、法律效力。每個國家的歷史

文化不同，價值觀念互異，其創制的憲法各有特點。就我們

國家而言，憲法是國家根本法，有三個方面的基本含義：一

是在內容上，憲法規定國家最根本、最重要的制度。諸如國

家的性質、國家的政權組織形式和國家的結構形式、國家的

基本國策、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、國家機構的組織及職權

等最重要的問題，這些制度規範著國家的活動，因此憲法具

有國家總章程的意義。二是在法律效力上，憲法具有最高的

法律效力。在成文憲法國家，憲法的法律效力高於一般法律，

在國家法律體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，這意味著，任何法

律、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都不得與憲法的原則和精神相違

背。三是在制定和修改程式上，憲法比其他法律更加嚴格，

這是保障憲法權威和尊嚴的重要環節。 

 

就特別行政區而言，憲法是“一國”的根本體現，憲法

在包括特別行政區在內的全中國領土範圍內具有最高的法

律地位和效力。同時，憲法也是作為一個整體在特別行政區

適用，憲法的效力是不可分割的，不能說某些條款有效，某

些條款無效。這也就意味著，包括基本法在內的特別行政區

法律，都不得違反憲法的原則和精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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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憲法為基本法提供了立法依據和權力來源，憲法和基

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。習近平主席指出，回

歸完成了香港憲制秩序的巨大轉變。作為直轄於中央人民政

府的一個特別行政區，香港從回歸之日起，重新納入中國的

國家治理體系，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

礎。一方面，憲法規定了特別行政區制度。為了維護國家的

統一和領土完整，憲法規定我國的性質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

會主義國家，社會主義是我國的根本制度，禁止任何組織和

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。同時，考慮到台灣、香港和澳門的

現實和歷史情況，憲法第 31 條又規定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

行政區，在特別行政區內施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

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。憲法通過兩年後，我國政府就與英

國政府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，1997年 7月 1日我

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，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。另一方面，

基本法是根據憲法制定的基本法律。香港基本法序言中明確

規定，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

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”。1990年 4月 4

日，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在審議通過香港基本法的同時，

也專門作出了關於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

的決定，明確香港基本法是根據憲法並按照香港的具體情況

制定的，是符合憲法的。由此，“一國兩制”事業建基於憲

法、源自於憲法。憲法是設立特別行政區的憲制依據，是制

定基本法的憲制依據，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的

憲制基礎。香港全社會應當正確認識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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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確認識憲法和基本法的關係。 

 

二、堅持依法治港，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特別行政

區憲制秩序，必須堅持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高度

自治權相統一 

 

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，要“堅持和完善‘一國兩制’制

度體系，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”，“堅持中央全面管治權和

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”。這是近年來“一國兩

制”成功實踐取得的一條極為寶貴的經驗，是新時代貫徹落

實“一國兩制”方針必須貫徹和遵循的原則。依據憲法，社

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，中國共產黨的領

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

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。香港基本法根據憲法制定，就中央與

特區的關係、香港特區的政治體制、香港特區的經濟、教育、

科學、文化等制度作了具體規定，構建了特別行政區制度體

系。可見，全面管治權是“一國”的具體體現，與“特別行

政區高度自治權”構成了“一國兩制”的最核心內容，正確

認識並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係，對於保障“一國兩制”成功

實踐具有突出重要的意義。 

 

一是特區高度自治權源自中央全面管治權。習近平主席

指出，“中央對特別行政區擁有全面管治權，這是特別行政

區高度自治權的源頭”。特別行政區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固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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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中央全面管治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是“源”與“流”的

關係。特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不是完全自治，也不是分權，

其唯一來源是中央授權。中央授權的範圍構成了高度自治權

的限度，特區並不存在所謂的“剩餘權力”。對於授權特區

行政、立法、司法機關所行使的高度自治權，中央具有全方

位的監督權。特區在行使高度自治權時，必須接受中央政府

的監督和問責，不能以特區享有高度自治權為由，排斥和對

抗中央政府依法行使有關權力。只有維護好、落實好中央全

面管治權，特區高度自治權才能夠得到正確和有效行使。 

 

二是中央全面管治權很大程度上通過特區依法行使高

度自治權來實現。中央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密不可

分，特區高度自治權是中央行使全面管治權的重要體現，全

面管治權是高度自治權的有力保障，兩者共同行使，構成了

完整的制度體系。全面管治權不是全面取代，更不是否定、

破壞高度自治權。中央依法行使全面管治權，嚴格依照憲法

和基本法辦事，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

序，不斷完善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機制。中央充

分尊重和堅定維護特區依法享有的高度自治權，明確行政長

官和特區政府是香港的當家人，也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責任人，

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履行好職責，把特區治理好。

維護和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，也是從根本上保障特區的高度

自治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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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一段時間，要繼續堅持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

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相統一，抓住事關港澳長治久安的重

大問題，把該管的堅決管起來，把該糾正的堅決糾正過來，

把該立的規矩堅決立起來。一方面，要用足用好中央的權力，

強化對特區行政、立法、司法的監督。另一方面，要不斷完

善特別行政區治理體系，著力提升全面治理能力和管治水平，

構建中央主導、特區主責、治理高效的管治模式。 

 

三、堅持依法治港，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特別行政

區憲制秩序，必須鞏固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的特別行政區

憲制基礎 

 

黨的十八大以來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

視憲法在依法治國理政中的重要作用，把實施憲法擺在全面

依法治國的突出位置，採取一系列有效有力措施加強憲法實

施和監督作用，維護憲法法律權威，推動憲法制度實踐創新

和與時俱進，取得一系列新成效新經驗。其中也包括創造性

地運用憲制權力應對特別行政區治理過程中遇到的重大風

險挑戰。2020 年和 2021 年，面對香港局勢動盪變化，在黨

中央堅強領導下，全國人大先後通過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別

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的決定、關於完

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，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全

國人大決定的授權，先後制定香港國安法、通過關於香港特

區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的決定和關於香港特區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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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員資格的決定，以及修訂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。

這些都是全面準確、堅定不移貫徹落實“一國兩制”方針的

重大舉措，也是根據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作出的具有重大憲制

意義的新制度安排。 

 

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，完善了同憲法和基本

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，確保香港基本法的各項規定得到

全面落實，維護了香港基本法的完整性、權威性，香港國安

法實施以來，香港特區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憲制責任，

取得明顯的成效，確保了香港局勢實現由亂到治的重大轉折，

開啟了香港社會由治及興的歷史新階段，“愛國者治港”也有

了可靠的制度保障。但與此同時，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

安全的形勢依然嚴峻複雜，香港國安法能否在一系列重大國

安案件中得到全面準確實施仍有待檢驗，香港社會發展仍面

臨提高政府治理能力、增強發展競爭力、破解經濟民生深層

次問題等一系列重大考驗。因此，必須繼續鞏固憲法和基本

法共同構成的特別行政區憲制基礎： 

 

---我們要繼續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，堅持依法治

港，鞏固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的特別行政區憲制基礎，維

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，繼續完善同憲

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，確保“一國兩制”方針

不會變，不動搖，確保“一國兩制”實踐不走樣，不變形，

始終沿著正確方向前進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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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我們要繼續堅定、有效執行香港國安法，在準確、全

面理解香港國安法立法原意的基礎上，依法打擊反中亂港分

子，彰顯香港國安法的威力，維護香港國安法的權威。11月

28日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發表談話表示，近期在部

分涉及香港國安法案件特別是黎智英案的辦理過程中出現

一些現象，值得高度警惕，中央政府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香

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履行法定職責、行使法定職權，

依法採取必要措施，防範和化解各種威脅國家安全的風險隱

患，確保香港國安法得到完整準確、不折不扣的貫徹實施。

這一表態，份量很重，香港社會各界應高度重視。同時，特

區要積極履行基本法第 23 條立法的憲制責任，完善相關法

律，依照憲法和基本法繼續塑造政治安全的香港，消除可能

危害國家安全的各種風險和隱患，築牢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

國家安全的根基和防線。 

 

---我們要繼續全面貫徹落實“愛國者治港”原則，確保
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人士手中，推動香

港實現良政善治，著力發展經濟，改善民生，化解深層次矛

盾，實實在在地提高香港市民的獲得感、幸福感。 

 

---我們要繼續加強憲法和基本法的宣傳，引導香港社會

正確理解和認識憲法、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。憲法、基本法

和香港國安法宣傳是一項長期性、基礎性的工作，既要舉辦

“國家憲法日”這樣的集中宣傳活動，更要綿綿用力，久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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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功。我國憲法是一部很棒的憲法，通過憲法可以很好地瞭

解國家歷史、了解國情。要引導香港的青少年朋友學習憲法，

尊崇憲法，維護憲法，在此，我也建議香港青少年朋友主動

翻開憲法，讀一讀，有機會還要多到內地走一走、看一看，

“讀一本書，行萬里路”，相信大家一定會有很大的收穫。 

 

以上就是我與大家分享學習黨的二十大報告的一點體

會，不當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正。借此機會，我還想說一點，

全國港澳研究會是一個全國性的學術團體，主要以統籌、協

調“一國兩制”理論與實踐研究、加強港澳與內地相關領域

學術交流合作為宗旨，發揮民間智庫功能。全國港澳研究會

會員不僅有內地專家學者，也有很多港澳專家學者。下一步，

我們願與特區政府和港澳社會一道，繼續加強研究，積極建

言獻策，為港澳社會的發展、為“一國兩制”事業行穩致遠，

貢獻我們的力量，作出我們應有的貢獻！ 

 

最後，再次感謝主辦方的邀請，祝大家身體健康，萬事

如意，謝謝大家！ 
 


